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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幷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TE CORPORATION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董事會決議公告的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本公司”或“中興通訊”）已於2020年

10月14日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向公司全體董事發出了《關於召開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二

十六次會議的通知》。2020年10月28日，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以下簡

稱“本次會議”）以電視電話會議方式在公司深圳總部等地召開。本次會議由董事長李

自學先生主持，應到董事9名，實到董事9名，公司監事會成員及相關人員列席了本次

會議。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簡稱“《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會議合法、有效。 

 

本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以下議案： 

一、審議通過《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報告》。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二、審議通過《關於公司符合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條件的議案》 

公司擬以發行股份方式購買廣東恒健欣芯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以下簡稱

“恒健欣芯”）、深圳市匯通融信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匯通融信”）合計持有

的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興微電子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興微電子”或“標

的公司”）18.8219%股權（以下簡稱“標的資產”），同時擬募集配套資金（以下簡

稱“本次交易”）。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

證券法》（以下簡稱“《證券法》”）、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證

監會”）頒佈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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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公司

董事會認為公司符合現行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關於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

資金的各項要求與實質條件。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三、逐項審議通過《關於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方案的議案》 

（一）整體方案 

公司擬以發行股份方式購買恒健欣芯、匯通融信合計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興

微電子 18.8219%股權；同時募集配套資金，募集配套資金總額不超過擬以發行股份

方式購買標的資產的交易價格的 100%。本次交易涉及發行股份的數量需滿足中國證

監會等監管機構的相關規定，並符合一般性授權的要求。 

本次交易前，中興通訊及下屬企業深圳市賽佳訊投資發展企業（有限合夥）、深

圳市仁興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合計持有中興微電子81.1781%股權，本次交易完成後，中

興通訊合計持有中興微電子100%股權。 

本次交易方案中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為募集配套資金的前提條件，但募集配套資金

成功與否並不影響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實施。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二）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情況 

1、交易對方 

本次購買資產的交易對方為恒健欣芯、匯通融信。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2、標的資產 

本次交易的標的資產為恒健欣芯、匯通融信合計持有的中興微電子18.8219%股

權。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3、標的資產的交易價格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相關的審計、評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次標的資產的交易價格

尚未確定。本次交易標的資產價格將在審計、評估工作完成後，與交易對方另行商議

確定，公司屆時將再次召開董事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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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4、支付方式 

公司擬以發行股份的方式向交易對方支付本次交易全部收購對價。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5、發行股份的種類、面值 

本次購買資產發行的股份種類為人民幣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為1.00元。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6、上市地點 

本次購買資產發行股份的上市地點為深圳證券交易所。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7、發行股份的價格、定價原則 

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上市公司發行股份的

價格不得低於市場參考價的90%。市場參考價為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董事會決議

公告日前20個交易日、60個交易日或者120個交易日的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價之一。 

本次購買資產發行股份的定價基準日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決議

公告日。公司在與交易對方進行充分、平等協商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各方利益，確定

發行價格為30.80元/股，不低於定價基準日前20個交易日中興通訊A股股票交易均價的

90%。 

在定價基準日至發行日期間，若公司發生派發股利、送紅股、轉增股本或配股等

除息、除權行為，本次發行價格將按照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則進行

相應調整，發行價格的具體調整公式如下： 

假設調整前每股發行價格為P0，每股送股或轉增股本數為N，每股配股數為K，

配股價為A，每股派息為D，調整後發行價格為P1，則： 

派發股利：P1＝P0－D  

送紅股或轉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假設以上三項同時進行：P1＝（P0－D＋AK）/（1＋K＋N）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8、發行價格調整方案 

本次交易不設發行價格調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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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9、發行股份的數量 

本次發行股份數量=本次交易價格/本次購買資產股份發行價格。最終發行數量以

中國證監會的正式批復為准。 

在定價基準日至發行日期間，若公司發生派發股利、送紅股、轉增股本或配股等

除息、除權行為，本次發行數量將按照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則進行

相應調整。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10、鎖定期安排 

恒健欣芯、匯通融信認購本次發行的股票的限售期如下： 

如因本次收購取得新增股份時，對其用於認購新增股份的中興微電子股權持續擁

有權益的時間不足12個月，該方因此而取得的新增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個月內不

得轉讓； 

如因本次收購取得新增股份時，對其用於認購新增股份的中興微電子股權持續擁

有權益的時間超過12個月，該方因此而取得的新增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個月內不

得轉讓。 

股份鎖定期限內，恒健欣芯、匯通融信通過本次發行獲得的公司新增股份因公司

發生送紅股、轉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權除息事項而增加的部分，亦應遵守上述股份鎖定

安排。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11、滾存未分配利潤安排 

本次購買資產發行股份前公司滾存未分配利潤將由本次購買資產發行股份後公

司新老股東按各自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12、決議有效期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決議自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12個月內有效。若獲得

中國證監會核准，則有效期延長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三）募集配套資金情況 

1、發行股份的種類、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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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發行的股份種類為人民幣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為1.00元。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2、上市地點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發行股份的上市地點為深圳證券交易所。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3、發行對象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發行股份的對象為不超過35名（含35名）特定對象。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4、發行方式、認購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擬採用詢價方式非公開發行股份，發行對象均以現金方式認購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發行股份。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5、定價依據、發行價格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的定價基準日為募集配套資金的發行期首日，發行價格不低於

定價基準日前20個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價的80%。最終發行價格將在本次交易

獲得中國證監會核准後，由公司董事會或董事會授權人士根據股東大會的授權，按照

相關法律、行政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規定，並根據詢價情況，與本次發行的獨立財務

顧問（主承銷商）協商確定。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6、募集配套資金總額及發行數量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總額不超過擬以發行股份方式購買標的資產的交易價格的

100%，具體金額將在本次交易標的資產的審計、評估工作完成並確定交易價格後，

由公司再次召開董事會審議。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發行股份數量=本次配套募集資金總額/本次配套募集資金股

份發行價格。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7、鎖定期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發行對象所認購的股份自發行結束之日起6個月內不得轉讓，

之後按照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有關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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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8、募集配套資金的用途 

募集配套資金擬用於補充公司流動資金、標的公司項目建設等；其中，用於補充

流動資金的比例將不超過募集配套資金總額的50%，具體用途及金額將在本次交易標

的資產的審計、評估工作完成並確定交易價格後，由公司再次召開董事會審議。若最

終募集配套資金總額不足，則不足部分將由公司以自有資金或者其他融資方式解決；

若公司以自有資金先行投入，則待募集資金到位後再進行置換。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9、滾存未分配利潤安排 

本次配套募集資金發行股份前公司滾存未分配利潤將由本次配套募集資金發行

股份後公司新老股東按各自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10、決議有效期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的決議自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12個月內有效。若獲得中國

證監會核准，則有效期延長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逐項審議。 

四、審議通過《關於<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

預案>及其摘要的議案》 

根據《公司法》、《證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公開發行證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 26 號——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等法律法規及

規範性文件的相關規定，以及本次交易的具體情況，公司編制了《中興通訊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預案》及其摘要，具體請見與本公告同日發佈

的《海外監管公告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預案》

及《海外監管公告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預案（摘

要）》。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五、審議通過《關於本次交易不構成關聯交易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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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交易對方恒健欣芯、匯通融信不屬 公司關聯方。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完成後（不考慮募集配套資金），恒健欣芯、匯通融信持有公

司股份比例預計均不超過 5%。因此，本次交易不構成關聯交易。  

表決情況：同意 9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六、審議通過《關於本次交易預計不構成重大資產重組的議案》 

經審核，公司董事會認為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二條及第

十四條的規定，本次交易預計不構成重大資產重組。待標的公司的審計、評估工作完

成後，公司將根據標的公司經審計數據以及本次交易的最終定價情況，進一步判斷本

次交易是否構成重大資產重組。 

表決情況：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七、審議通過《關於本次交易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三條

規定的重組上市的議案》 

經審核，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交易前36個月內，公司控股股東為中興新通訊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中興新”），無實際控制人。本次標的資產的最終交易價格尚未確

定，但預計本次交易完成後，公司控股股東仍為中興新，仍無實際控制人。因此，本

次交易不會導致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發生變更，本次交易不構成重組上市。 

表決情況：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八、審議通過《關於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一條及

第四十三條規定的議案》 

經審核，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十

一條及第四十三條的相關規定。 

表決情況：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九、審議通過《關於本次交易符合<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若干問

題的規定>第四條規定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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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交易符合《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若

干問題的規定》第四條相關的規定。 

表決情況：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十、審議通過《關於簽署附生效條件的<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的議案》 

經審核，公司董事會同意公司與恒建欣芯、匯通融信簽署附生效條件的《發行股

份購買資產協議》。  

表決情況：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十一、審議通過《關於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備性、合規性及提交法律文件

的有效性的說明的議案》 

經審核，公司董事會認為公司本次交易事項現階段已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合

法、有效，符合相關法律、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公

司本次交易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表決情況：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十二、審議通過《關於本次交易相關主體不存在<關於加強與上市公司重大資產

重組相關股票異常交易監管的暫行規定>第十三條情形的說明的議案》 

經審核，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交易的相關主體不存在《關於加強與上市公司重大

資產重組相關股票異常交易監管的暫行規定》第十三條的情形。 

表決情況：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十三、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股票價格波動未達到<關於規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

相關各方行為的通知>第五條相關標準的說明的議案》 

經自查，剔除大盤因素和同行業板塊因素等影響，公司股價在本次交易預案披露

前 20 個交易日內累計漲跌幅均未超過 20%，未達到《關於規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

相關各方行為的通知》第五條相關標準。 

表決情況：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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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十四、審議通過《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及董事會獲授權人士全權辦理本

次交易相關事宜的議案》 

為保證本次交易有關事宜的順利進行，董事會提請公司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及董

事會獲授權人士全權辦理本次交易相關事宜，包括但不限於： 

1、根據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市場情況及股東大會決議，制定、調

整、實施本次交易的具體方案，包括但不限於根據具體情況確定或調整相關標的資產

範圍、交易對方範圍、標的資產價格、支付方式、發行數量、發行起止日期、發行價

格、募集配套資金發行對象的選擇、募集配套資金總額、具體認購辦法、各募投項目

擬使用募集資金金額、投資優先順序及與本次交易方案有關的其他事項； 

2、根據中國證監會的批准情況和市場情況，按照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方案，全

權負責辦理和決定本次交易的具體相關事宜； 

3、在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允許的範圍內，修改、補充、

簽署、遞交、呈報、執行與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及募集配套資金有關的一切協議和

文件； 

4、應審批部門的要求或根據監管部門出臺的新的相關法規對本次交易方案進行

相應調整，批准、簽署有關財務報告、審計報告、資產評估報告等一切與本次交易有

關的文件和協議（包括其修訂稿及補充稿）； 

5、在股東大會決議有效期內，若監管部門政策要求或市場條件發生變化，授權

董事會根據證券監管部門新的政策規定和證券市場的實際情況，在股東大會決議範圍

內對本次交易的具體方案作出相應調整； 

6、辦理本次交易申報事項，根據證券監管部門的要求製作、修改、報送本次交

易的申報材料；全權回復中國證監會等相關政府部門的反饋意見； 

7、授權董事會根據法律、法規規定和股東大會決議，負責本次交易方案的具體

執行和實施，包括但不限於履行交易合同/協議規定的各項義務，辦理本次交易所涉及

的標的資產交割、移交變更、新增股份發行等登記手續，並簽署相關法律文件； 

8、本次交易完成後，修改《公司章程》的相關條款，辦理工商變更登記手續以

及有關的其他備案事宜等； 

9、本次交易完成後，辦理本次交易所發行的股票在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登記和在

深圳證券交易所登記、鎖定和上市等事宜； 

10、決定並聘請獨立財務顧問、律師事務所、評估機構和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

構，決定相應的服務費用並簽署相關服務協議； 

11、在法律、法規、有關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許範圍內，辦理與本次交

易有關的其他事宜。 

12、董事會可根據本次交易的進度和實際需要，將上述授權涉及的程序性事項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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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予公司董事長及董事長書面授權之人士。 

上述授權自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 12 個月內有效。若本次交易獲得中國證監

會核准，則有效期延長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決情況：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十五、審議通過《關於暫不召開股東大會對本次交易相關事項進行審議的議案》 

鑒於本次交易相關的審計、評估等工作尚未完成，因此公司董事會決定暫不召開

股東大會對本次交易相關議案進行審議。 

公司將在本次交易相關審計、評估等工作完成後，再次召開董事會審議本次交易

的相關事項，並發佈召開股東大會的通知，提請股東大會審議本次交易方案及相關議

案。 

表決情況：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對本次交易相關事項發表了獨立意見，具體情況請見與本公

告同日發佈的《海外監管公告》。 

 

承董事會命  

  李自學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李自學、徐子陽、顧軍營；三位非執行董

事：李步青、諸為民、方榕；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曼莉、吳君棟、莊堅勝。 

 

 


